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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居住、子女教
育等条件的改善， 越来越多的进城农民工选择在城
市落地生根。

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最新的调查显示，目
前河南省进城农民工中，已就业农民工占 87.2%，就
业比例有所提高， 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的意愿比较强
烈。

根据河南调查总队对全省 16 个省辖市和 7 个
县（市）的城镇范围内，对 1735 个进城农民工进行的
面对面访问调查显示：现阶段，河南进城农民工群体
以青壮年为主，超过八成在 26~55 岁，一半以上学历
在初中以下，受教育程度总体偏低。

就业比例有所提高，工资水平普遍提高。在进城

农民工中，已就业农民工占 87.2%，其中近三成为自
主就业。 受雇就业进城农民工月均现金收入 3196
元， 自主就业进城农民工月均经营收入 4074 元，均
比上年有明显增长。

居住条件明显改善，子女教育基本保障。 目前，
有 77.1%的农民工是独户居住， 超过半数的农民工
住进了单元房， 有近三成的进城农民工自购了商品
房， 自购保障性住房和租赁私房的比例比上年均有
所提高。 从农民工的居住条件来看，52%的住房有供
暖设施，64.3%的住房有洗澡设施， 七成左右的住房
拥有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居住条件整体明显改
善，也让超过半数的农民工感觉较满意。

而与同龄人相比， 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成长非
常好或比较好的比率高达 83.5%， 义务教育年龄段
儿童在校率超过了九成；这些随迁子女中，有七成以
上在公办学校就读，他们在学校普遍不受歧视。

社会保障有待提高，工作的时间较长。 当前，受

雇就业的进城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 6.3 天，每天 9.1
小时。参加“五险一金”情况不太乐观，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
保险、工伤保险的参保率尚不足三成；缴纳住房公积
金的比率比上年有所提高。

结果显示， 进城农民工接受健康和医疗服务情
况有所改善， 但接受公共就业服务的情况有待进一
步提高， 只有 35.4%的进城农民工接受过公共就业
服务。

按照农业大省河南省政府计划， 到 2020 年，河
南要力争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56%左右， 争取新
增 1100 万左右农村转移人口，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
到 40%左右。进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是城市化进程
中必然伴生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 进城农民工留在城镇的愿望比
较强烈，对务工地的城镇归属感也较高，但由于就业
不稳定、收入整体不高、生活成本高、生活压力较大

等原因，农民工真正融入城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多数人愿在城镇定居。调查结果显示，进城农民

工大多愿意留在城镇， 已在城镇定居或有定居意愿
的农民工都超过了三成，在解决住房问题方面，超过
六成的农民工愿意购买商品房。

社会交往有待丰富。 在城市生活中，除家人外，
进城农民工业余时间的人际交往范围并不宽泛，大
多与当地朋友、同事、老乡等来往，业余时间的主要
活动是看电视、休息和上网，参加文娱体育活动的较
少，读书看报或参加学习培训的农民工比例较小。

法律维权意识有待加强。 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
困难时， 半数以上农民工想到的是找家人、 亲戚帮
忙，四成多的人会找本地朋友或老乡，还有一成农民
工谁都不找“遇事自己抗”。当权益受损时，进城农民
工选择解决的途径依次是：与对方协商解决，找亲友
或同事帮忙， 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和通过法律途径
解决。

本报讯 （记者邹倜然 ）日前 ，浙江省政府办公
厅出台了 《关于调整完善户口迁移政策的通知》，
涉及落户政策和户口迁移政策等， 自今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其中规定，优秀农民工等可“无条件”落
户。 《通知》的出台让有意留在浙江的农民工们盼
来了好消息。 在富阳一家木制家具厂工作的小陈
告诉《工人日报》记者 ，《通知 》给了他一个继续留
在富阳的理由。

“来这里工作快 5 年了 ，很喜欢这里 ，但是没
法落户的话也只能回家了。 ” 小陈说，5 年里他从

一个普通的学徒到现在能独当一面， 是舍不得离
开的。 但因为户口涉及许多问题，他本来打算今年
干完就回家结婚。 不过听说以后优秀农民工可以
“无条件”落户，他决定再拼搏两年。 “再试试吧，还
是希望能留在这里。 ”小陈说。记者采访得知，和小
陈有一样想法的农民工不在少数。

《通知》规定，被县级以上政府或设区的市级以
上人力社保等部门评为劳动模范、道德模范、优秀
农民工、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的人员在规
定期限内可以在当地申请常住户口，不受其他条件

限制。 此外，对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职业院校毕
业生、留学归国人员由各地研究制定全面放开的落
户政策。

据浙江省有关部门介绍， 近年来农民工整体
增长乏力 ，东部地区的情况尤为严重 ，造成用工
荒逐年加剧。 因此如何吸引和留住农民工其实是
上述地区亟待解决的问题 。 根据 2016 年底浙江
省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 》的调查显示，农民工
在城镇定居的意愿仅为 42%。 具体原因中，户籍社
保等因素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也就是说，在高房价

和附着在户籍上的一系列权益无法得到解决的情
况下，农民工留在浙江的意愿就不强烈。 如果通过
解决户籍问题，保障农民工的权利，让农民工享受
到和一般市民一样的基本医疗、 社会服务等一系
列权益， 有利于破解目前用工荒及农民工流失的
情况。

不过，也有农民工对此表示担忧。 在杭州一家
装潢公司打工的安徽人老黄认为， 就算户口能落
下来，也不意味着就可以在城市生活。 “房价那么
高，落户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

动态·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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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召奎）31 岁的外来工张强（化
名）怎么也没想到，因为自己在微信群里发了一
句开玩笑的话，却被追究刑事责任，被判处有期
徒刑 9 个月，并处罚金 1000 元。 “一句玩笑话惹
这么大麻烦，真后悔。 ”日前，他对记者说。

2016 年 9 月 4 日晚，张强在北京昌平区回龙
观半壁店一出租房内玩微信。 当他使用 “本·拉
登” 头像在某微信群聊天时 ， 一个网友说了句
“看，大人物来了”。 于是，张强就顺着这句话，发
了一句“跟我加入 ISIS”。 大家没有任何回应，继
续聊其他话题。

然而，2016 年 10 月 13 日，北京市昌平区公安
分局依法传唤了张强， 以其涉嫌宣扬恐怖主义、极

端主义罪将其抓获归案。
警方回查他的手机和电脑， 发现除了微信群

发布的那句话外， 张强没有其他关于恐怖主义的
言论。

《工人日报》记者注意到，宣扬恐怖主义 、极
端主义罪是《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罪名。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
时福茂对记者表示，根据《刑法》第一百二十条的
规定，以制作、散发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图
书、音频视频资料或者其他物品，或者通过讲授、
发布信息等方式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2017 年 5 月 22 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依法公开审理张强涉嫌“宣扬恐怖主义 、极端
主义罪”一案。 6 月 13 日，该院审理认为，被告人
张强法制观念淡薄 ， 在 300 多人的公共微信群
内以发布信息的方式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 ，
其行为已构成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 ，依法
应予惩处。 鉴于其被抓获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
罪事实， 且无违法犯罪记录 ， 依法对其从轻处
罚，但不能认定为情节轻微。 最后，法院判决张强
犯宣扬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罪， 判处有期徒刑 9
个月，并处罚金 1000 元。

无独有偶。 今年 1 月 15 日，打工者王某将一

段含有暴力恐怖等内容的视频在自己的 QQ 空
间内发布，引发多人次浏览、转发、评论。 3 天后，
王某被警方查获归案。

王某表示：“我发视频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
己空间的点击率，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并非故意
宣传恐怖主义。 ”

今年 8 月， 北京市二中院一审以宣扬恐怖主
义、极端主义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 8 个月，并处罚
金 1000 元。

“通过以上案例，所有人都应该引以为戒。 在
公共场所、公共网络平台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否则就有可能触犯法律甚至构成犯罪。 ”时福茂
律师说。

一农民工因在微信群发表涉恐言论被判刑

“一句玩笑话惹这么大麻烦，真后悔”
律师提醒应引以为戒，在公共场所和网络平台一定要注意自身言行

原本打算回老家生活，现在决定留下来多拼搏两年

浙江：新政“点燃”农民工落户热情

50 对新人着红色汉服， 面前放置着几案、
铜盆、汉盘、葫芦杯等仪式用具，相视跪坐于红
毯之上……9 月 16 日上午，在济源文化城西广
场，一场由河南济源市总工会主办，富士康济源
科技园工会承办的汉式集体婚礼吸引了市民的
目光。

陈金龙和葛俊霞是其中一对新人。 陈金龙

来自许昌，2012 年从深圳调到富士康济源科
技园打工。5 年来，他不仅见证了济源以及富士
康济源科技园发生的巨大变化，也跟在许昌老
家工作的葛俊霞收获了美满的爱情。 “我们相
恋一年了，能举行一场汉式婚礼，朋友们都特
别羡慕。 ”葛俊霞幸福地说。

“今年是富士康工会‘送暖添锦’落实年，

能为职工们筹备这样一场特别的集体婚礼恰
好对了年轻人的胃口。 ”富士康济源科技园区
工会主席赵胜军表示， 希望通过这种新颖的形
式，倡导节俭、朴素、和谐的文明新风，同时为这
些在济源打工的富士康职工留下一段终身难忘
的记忆。

本报记者 余嘉熙 通讯员 卢键 摄

50对农民工新人办汉式集体婚礼

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调查显示：

农民工生活状况有改善 融入问题需关注

十五冶建设军事化劳工队伍

海外工程农民工
需通过军训考核

本报讯 （记者邹明强 通讯员夏科达 李州凡）
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构想的逐步实施 ，为建筑业
企业提供了良好的投资机遇和投资环境， 也对海
外建筑冶炼工程提出了更高要求。 今年上半年，中
国十五冶先后组织了 597 名劳务技术工人进行军
训。 通过长达半年时间的 35 批次劳务工人培训，
建立了一套组织精细 、责任明确 、训练全面 、培训
效果良好的出国劳务人员培训选拔实施细则 ，为
打破技术型劳工能力不足的人力资源瓶颈起到良
好的助推作用。

公司以山东、河南、四川等劳务基地为中心，大
力发掘技术能力突出、身体状况优良、思想品质过硬
的劳务工人。聘请训练经验丰富、思想品质端正的人
民解放军预备役人员担任军训教官。严格要求每一
位出国的劳务人员都必须通过为期一周的准军事
化培训和专业技能考试，只有获得良好的综合审核
评分才能办理出国入职手续的“硬指标”。

从日常的床单、 洗漱用品整理等内务管理，到
彰显团队精神面貌的跨列训练、站军姿，再到体现
个人综合素质的体能测试、安全知识考核、专业技
能考试等，每一批出国劳务人员都需要经过严格的
准军事化培训考核科目。 每一批次工人都会以高喊
“开得动，打得响，过的硬”“安全为天，防范为先”等
企业文化口号开始自己一天的训练。 他们将“蓬松”
的被褥塑型成 “豆腐块”， 每一个角都成鲜明的 90
度，每一道皱褶都捋得笔直。 就像泥工细心地砌筑
他们的墙， 钢筋工精心地加工他们的钢筋一般，都
尽力做到精益求精。 在训练场上，他们在教官专业
的引导下步伐矫健，队形统一，身姿挺立，动作整齐
划一。 短期的训练让劳务工人们从身体素质到执行
意识、从专业技术水平到组织纪律观念上，都得到
了较大提高。

青海一包工头
恶意欠薪获刑一年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近日，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
一包工头赵某因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 被乐都区人民
法院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并处
罚金 5000 元。此案也是乐都区人民法院审结的首例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案。

2015 年 6 月，被告人赵某从乐都区朝阳山片区湖
北桂乡公司孙某手中承包了乐都区朝阳山安置区 3、7
号楼墙面粉刷工程。 截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孙某将
所有工程款 11 万余元如数付给赵某，但赵某实际只向
农民工结算了 59833 元工资， 剩余 5.2 万元工程款并
未向农民工发放而私自挪用。

2015 年 11 月 26 日，乐都区劳动监察大队向被告
人赵某发出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 但赵某仍
未支付，并逃离。 2016 年 1 月 19 日，乐都区公安局对
赵某进行网上追逃。 2017 年 1 月 4 日，被告人赵某在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曹家寨一出租房内被抓获归案。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赵某以逃跑、藏匿等方法
逃避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 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罪。 鉴于被告人赵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
罪事实，并当庭自愿认罪，对其可酌情从轻处罚，遂作
出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并处罚
金 5000 元的判决。

江西乐平成立驻外地
农民工维权服务站

本报讯（记者卢翔）近日，江西乐平市总工会第一
个驻外地农民工维权服务站在福建晋江挂牌成立，仅
一个多月，农民工维权服务站接到的电话投诉案例 168
件 ／次，来访登记案例 46 件 ／次，立案办理 30 件 ／次，协
调解决的劳动工伤、欠薪等案件 19 件 ／次。

乐平市是一个农民工外输大市，据统计，年平均在
全国各省市务工的农民工近 30 万人次，仅浙江、福建、
广东、江苏就有 20 多万人。 为解决在外务工农民工的
权益维护问题， 乐平市总工会拟定了一个调研探访方
案， 借助乐平市委组织部在其他省市组建的流动党支
部，以党建带工建，走访询问了大量的乐平籍农民工，
了解到乐平籍在当地务工人员近 2 万人， 无论在私营
企业还是个体商户，服务行业普遍未签订劳动合同，也
未按照《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办理五险一金，至于工资、
福利、加班加点补助等更是无任何保障，农民工的生产
安全、防职业病措施几乎空白。

为了维护在外务工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乐平市总
工会当即与乐平市司法部门的援助人员沟通， 同时召
集工会法律工作人员， 研讨在重点省市区设立农民工
维权服务站， 有了福建晋江农民工维权服务站示范点
的模范引领，厦门、莆田农民工纷纷与乐平市总工会取
得联系，当地分别成立了农民工维权服务分站。

被劳动监察部门责令改正仍逃避支付

海南一承建商拖欠 40
多名农民工工资被判刑

本报讯（记者吴雪君）承建商陈某在海南乐东县承
建公寓工程后， 恶意拖欠 40 多名农民工劳动报酬 80
余万元， 劳动监察部门责令其改正后仍逃避支付。 近
日，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维持一审
法院判决， 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
１ 年 ６ 个月，并处罚金 ５ 万元。

2015 年 11 月 6 日， 海南乐东县劳动监察部门接
到投诉称， 河南某机电公司承建公寓工程施工过程中
拖欠农民工工资，劳动监察部门立即派员进行调查。经
查实，该工程两栋承建公寓已封顶，截至 2015 年 10 月
底， 河南某管理公司已按合同支付给河南某机电公司
约 513 万元工程款，但陈某未按期支付农民工工资，其
拖欠数额达 56.93 万元。

劳动监察部门向陈某下达了 《劳动保障监察限期
责令改正书》， 责令其在 １２ 个工作日内支付农民工工
资。陈某作出承诺后以筹借资金为由离开海南，劳动监
察部门在责令改正期限到期后，多次与陈某联系，督促
其到劳动监察部门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事宜， 但陈某
均以各种理由推脱，拒不回海南。

2015 年 12 月 21 日，陈某委托其公司的工程总监
邓某到劳动监察部门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事宜。 经邓
某重新签名确认， 陈某尚拖欠农民工工资共计 80.584
万元。 为此，劳动监察部门要求其在 2015 年 12 月 30
日前支付所拖欠农民工工资， 但陈某以逃逸等方法仍
拒绝支付。

2016 年 １ 月，陈某被抓获并被依法起诉。 一审法
院认为， 陈某未在劳动监察部门指定期限内支付劳动
报酬， 以逃匿方法逃避支付劳动报酬 80.584 万元，数
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陈某上诉
后，海南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陈某的上诉理由
不成立，遂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